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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峰村整村委托运营服务项目

运营委托合同

二○二三年 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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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江苏省溧阳曹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 （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江苏省溧阳市曹山旅游度假区

电 话：

乙 方：溧阳市萤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 蒋永丰

地 址：溧阳市戴埠镇山口村 1 号

电 话：13813535352

为了促进上兴镇龙峰村乡村旅居田园康养品牌的建设及开发，确保整村风格、产品业态的布

局，产品的品质，更好的丰富及完善内容，树立起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旅居田园康养的示范标杆 ，

带动上兴镇文旅产业的发展。

鉴于甲方认可乙方对文旅项目的开发经验及已有的品牌效应、专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为了尽

快促成龙峰村乡村旅居田园康养示范点的开发 ，有效利用乙方的专业能力，提高产品气质、服务

质量及管理水平，创造良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甲方决定委托乙方对龙峰村进行整村运营，现甲、

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对龙峰村的委托运营管理合作等有关事项经充分协商后，特订立本合同，供各方信守、执行。

第一条 项目开发目的、委托内容及期限

1、项目开发的目的：项目从龙峰村的自身特点出发，以乡村旅居田园康养文化主题为核心，综

合当地文旅产业发展的方向及趋势，融入新的开发理念，邀约国际、国内的艺术家及设计师

一起，共同创意一个田园康养的自然村落，进而形成一座主题鲜明的田园康养产业小镇 ，功

能齐备的旅游度假目的地。

2、项目委托内容：

1.2.1龙峰村范围：龙峰村，牛头山线两侧，南至智能温室地块，北至一号公路邰家坝地块。

1.2.2 委托内容： 资源评估：核心旅游资源的主要开发方向，客群分类；

活动策划：初期引流活动，特色活动，四季活动建议；

游线设计：包括单日及多日，不同客群到访游线设计；

容量预测：项目规模预测，游客量预测，配套需求预测；

项目招商：筛选答疑，入驻咨询，招商条款调整；

招商条件：合同模板，条款，申请入驻条件及筛选标准；

项目入驻：项目跟进及路演，建立业委会，培训主理人；

1.2.3 该管理委托协议的有效期限为 1 年：

202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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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甲方权利与义务

1、 龙峰村项目由甲方负责村里资产的收储、基础建设的投入开发。

2、 甲方应根据乙方的经营管理规划，落实完成项目所需批文、许可证等实施许可文件。

3、 为了确保整体风格统一，甲方对该项目的所有开发及管理决策均须遵守由甲乙双方认可的

乙方对该村的整体定位及规划，不可随意擅自调整变动。

4、 甲方负责对该项目的基础设施(主要道路、景观、水、电等公共设施）的投入及乡村需要的

其他改建项目的投入。甲方该项目村内的所有场地，无偿给乙方使用。相关资产的使用权以租赁

方式进行。

5、 甲方对移交给乙方经营管理的项目资产享有法定所有权，并享有监督权。

6、 监督乙方合法经营管理，不得干预乙方的正常经营活动。

7、 在运营管理期间内，协助乙方做好对外协调工作及所需法律手续及有利于经营的其他事宜。

第三条 乙方权利与义务

1、 乙方负责龙峰村项目的招商运营，管理等一切事物，包括该村的整村主题定位、运营模式、

盈利模式、业态组合、产品策划、整村规划、建筑设计或设计效果的把控、项目开发建设的

监督及营销招商、项目运营管理等工作。

2、 经由甲方决定委托乙方经营管理该村的旅游项目，且乙方是甲方的唯一合作方，包括项目

经营管理、战略发展和招商等，具有排他性。本协议签署后，甲方不再与任何其他方进行该项目

的洽谈或签署任何协议、意向书。

3、 若甲方认为有除乙方外的第三方需要参与的必要，甲方承诺授权给乙方与之签订合作协议，

并纳入乙方管理范畴。

4、 乙方须保证该项目所有场所，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合法使用。

5、 甲方要求乙方在对该项目投资开发与运营管理的过程中，除了保证该项目的品质外还必须

保证该项目的业态的多样与全面性，满足定制旅游群体的高端消费需求。乙方可进行多业态的招

商，招商进来的商户由乙方来共同协调管理。

6、 协议期内，乙方对公司提供的资产享有合同使用权，正常维护费由甲方负责。

7、 拥有在协议规定范国内的自主经营权、使用权 ，项目的公章和公司证照由乙方保管。

第四条 运营服务收费、支付方式及考核目标

1、策划设计费：

向甲方提交下列设计成果：

“七彩曹山”田园康养小镇概念性总体策划；

龙峰田园康养示范村近期实施建设项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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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峰田园康养示范村整村运营思路及运营发展步骤；

龙峰田园康养示范村业态分类规划（业态招商品类）设计；

龙峰田园康养示范村运营预算经费方案；

策划设计费： 29万元 （大写：贰拾玖万圆整）。

付款方式：提交设计成果并经甲方认可后付清。

2、运营服务费：

甲方按 60 万（大写：陆拾万圆整）元/年向乙方支付项目的运营基础服务费。

付款方式：①合同签订3个月内支付50%；

②余款年底考核后支付。

3、项目整体推广及活动组织：

甲方给予每年一定金额的推广费用于：整村运营活动费。项目内容为：招商活动推广费，每

年组织大型活动 1 场，中型活动 2场，特定主题活动 4场；IP 产品开发及设计费。（所有费用

支出由甲方审核后确定）。

4、 项目招商：

甲方给予每年一定金额的的招商补贴，用于对商家的引进及扶持奖励。（所有费用支出由甲方

审核后确定）。

1) 招商成功的物业，甲方按 如签约商家租赁年限二年及以上，五年以下，招商佣金为本

项目年租金额的 50%计算； 如签约商家租赁年限五年及以上，招商佣金为本项目年租

金额的 100%计算， 的标准向乙方结算招商佣金；

2) 招商佣金结算方式：“招商成功”后，每个月为一个结算期，乙方应于每月 3日前上报上

月招商佣金结算清单，甲方应于每月 10 日之前向乙方支付上月招商佣金。

招商目标：乙方应着力于 农文旅业商家 的招商，重点招商业态为：旅居康养民宿、青

年旅馆、露营地、有机餐厅、咖啡酒吧、拓展基地、自然教育基地、农业实验基地、户

外活动基地 等类型的商家。引进有专业度高的商家品牌，提升项目的整体实力。

3) 招商考核：乙方对严格按照双方约定的招商业态意向清单，进行宣传招商。

A. 乙方每年必须完成 5 家重点招商商家，如不达标，扣除当年运营服务费的 20% ；

B. 若乙方每年完成 8 家及以上的重点招商商家，则奖励当年运营服务费的 30% ；

C. 若全年重点招商商家为 零 ，扣除当年运营服务费 90% ；

以上费用每次结算时，乙方须提供等额正式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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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合同的终止或延期

本合同期限届满时自动终止，乙方享有后续合作的优先签约权。若双方需延长本合同期限，

则需在本合同终止前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第六条 违约、赔偿责任及协议解决方式

1、 合同履行中任何一方无故解约视为违约，如违约人的违约行为给守约人造成损失的，损失赔

偿额应不低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且不限于相应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双方在签订本合

同时，对本合同的约定已经充分预见并完全理解。

2、合同履行中，双方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经协商无法解决的，依法向该项目所在地人民法

院进行诉讼。

第七条 其他

1、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订。本合同未尽事宜，

双方另行协商。如有需要，双方可在本合同条件下另立补充协议，本合同附件及补充协议与

本合同具有同样法律效力。

2、本合同壹式 肆 份，甲、乙双方各执 贰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双方签字盖章后即告生效。

甲方：江苏省溧阳曹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 乙方：溧阳市萤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代表： 代表：蒋永丰

日期： 日期：2023 年 11 月 15 号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溧阳支行

账号：475463023891


